
各地级以上市农业农村局，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：

现将农业农村部《关于贯彻落实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

会<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、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、切

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>进一步加强水生野生动物

保护管理的通知》（农渔发〔2020〕3 号，以下简称 3号文）转

发给你们,并结合我省实际提出要求，请一并贯彻落实。

一、进一步增强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的责任感

各地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

央、国务院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，进一步增

强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的紧迫感、责任感和使命感。要按照《全国

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、革除

滥食野生动物陋习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》（以

下简称《决定》）和农业农村部 3号文的要求，提高政治站位，

加强组织领导，强化责任担当，加强与市场监管、公安、林业等



部门的协调沟通，采取有效措施，全力以赴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，

积极推进我省生态文明建设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。

二、严格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管理

（一）把握分级分类原则，按名录依法实行区别化管理。列

入《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名录》《<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

贸易公约>附录水生动物物种核准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》

和《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野生动物名录》的物种，按《野

生动物保护法》进行管理。

（二）严格行政审批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。各地要严格按照

办事指南的要求开展行政审批工作，主动承接省政府委托下放的

行政审批事项，通过“广东省水生野生动物行政许可管理系统”

核发特许证，完善档案管理和标识制度，按照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的原则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。对于已经实行标识管理的物种，要

严格执行标识管理有关规定，未取得标识的一律不得进入市场和

交易。

（三）严格执行规定，阻断疫病传播途径。在疫情防控期间，

各地要严格按照《市场监管总局 农业农村部 国家林草局关于禁

止野生动物交易的公告》（2020年第4号）《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关于

加强水生野生动物管理的通告》（粤农农〔2020〕51号）和《广东

省农业农村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疫情防控期间水生野生动物管理工

作的通知》（粤农农办〔2020〕17号）要求加强监督管理，对饲养

繁育水生野生动物场所实施封控隔离；严禁任何水生野生动物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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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品运进或运出场所；严禁水生野生动物对外扩散和转运贩卖。

三、强化水产养殖业规范发展

（一）落实养殖证制度，依法开展渔业养殖。列入《国家重

点保护经济水生动植物资源名录》的物种和农业农村部公告的水

产新品种，按《渔业法》进行管理。各地要督促有关单位和个人

依法办理养殖证。鼓励和支持经全国水产原良种审定委员会审定

的水产优良品种的选育、培育和推广。禁止捕捞有重要经济价值

的水生动物苗种，因养殖或者其他特殊需要，须经渔业行政主管

部门批准。

（二）规范水产养殖行为，落实疫病防控措施。各地要加强

对水生野生动物养殖单位和个人的管理，督促行业协会加强自律，

规范养殖行为，建立繁育档案，加强环境卫生管理和疫病防控等

工作。

四、加强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宣传

各地要以《决定》的出台为契机，采取多种形式，加大普法

宣传力度，提高全社会水生野生动物保护意识。要充分发挥行业

协会和社会组织的作用，加强行业自律，自觉抵制非法经营利用

水生野生保护动物的行为。要结合全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科普宣

传月、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等重要活动开展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宣传

进学校、进社区、进企业活动，营造全社会关心、关爱水生野生

动物的良好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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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广东省农业农村厅

2020 年 3 月 12 日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省公安厅、省市场监管局、省林业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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